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贵州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1”煤气中毒等两起较大事故的通报 

安监总厅管四〔2018〕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2018 年 1 月 31 日 19 时 30 分左右，位于贵州省六盘水

市的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

能源公司在对余热发电 9#锅炉检修作业中发生一起煤气中

毒较大事故，造成 9 人死亡、2 人受伤。2 月 5 日凌晨 3 时

左右，位于广东省韶关市的韶钢松山有限公司在 7#高炉余压

发电检修作业完成后，引送煤气开启盲板阀过程中，发生煤

气泄漏中毒较大事故，造成 8 人死亡、4 人重伤、6 人轻伤，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

重要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肃查处问责，督促各

地区、各钢铁企业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落地，

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钢铁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同类事故发生，现将有关情况

通报如下： 

一、“1•31”事故基本情况 



1 月 23 日，与水钢签订锅炉维修承包协议的公司进场开

始作业。1 月 31 日，该公司安排 8 人（全部遇难）对 9#锅

炉进行炉内耐火砖砌筑作业，其中 4 人通过人孔进入炉内负

责砌筑，4 人在炉外平台负责运送砌筑材料。19 时 30 分左

右，炉外 1人电话告知水钢能源公司作业现场监护负责人（该

负责人与另外 2名现场监护人员均未在现场）锅炉内有煤气，

随后又返回现场作业。现场监护负责人电话通知另外 2 名现

场监护人员（1 人遇难、1 人受伤）到现场组织施工人员撤

离；同时向水钢能源公司调度报告。调度随即安排 1 名员工

（受伤）到现场封堵水封。19 时 45 分左右, 现场监护负责

人到达 9#锅炉入口处时，携带的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仪显示

已爆表（超过量程 1000ppm），故其未进入现场，等待煤气

防护站人员到现场后佩戴空气呼吸器开始实施搜救。21 时左

右，11 人全部送往医院救治。2 月 1 日 1 时 51 分，9 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2 人获救。 

据初步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是：由于隔断煤气的蝶阀、

水封功能失效，大量高压高炉煤气通过蝶阀、击穿水封、经

过管道进入锅炉炉内，并扩散至锅炉周边，造成作业人员伤

亡，盲目施救造成监护人员伤亡，导致伤亡扩大。事故详细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二、“1•31”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该起事故暴露出水钢在检维修作业过程中安全管理不

落实、有章不循、应急处置不当以及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差等

严重问题，主要是： 

（一）设备设施管理不到位。水钢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

实不到位，未对煤气管道隔断设备进行定期检测、校验，使

其保持完好状态。 

（二）检维修作业安全确认不落实。在检维修前安全条

件确认时或作业过程中未能发现蝶阀功能失效，未能及时发

现水封表层结冰无法正常补水造成水封水位降低的重大隐

患，导致蝶阀不能有效阻隔高压煤气，水封被击穿。 

（三）安全交底流于形式。现场施工作业安全交底、施

工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走过场，现场作业人员未真正掌握煤气

泄漏时的应急技能，在发现煤气泄漏的第一时间没有组织施

工人员撤离；而是在既没有弄清原因、又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报告后又返回现场，丧失了组织逃生的最佳时机。 

（四）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现场监护人员未认真履行

监护责任，擅离监护岗位；安全素质不高，接到煤气泄漏报

告后，未第一时间要求现场作业人员立即撤离，监护能力严

重不足。 

（五）应急处置不当。应急救援预案针对性不强，应急

处置存在严重失误，事故发生后先行到场的两名监护人员在



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进入现场施救，造成自身

伤亡，损失进一步扩大。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当前，钢铁企业安排检维修工作增多，加上极端天气等

影响钢铁企业安全生产的不利因素较多，易引发生产安全事

故。针对这两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以下要求： 

（一）切实加强钢铁企业检维修工作的安全确认和监督

检查。检维修工作历来是企业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也是事

故多发的重要环节。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要求，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高度重视企业检维修工作

的安全监管工作，督促企业深刻汲取这两起事故的教训，举

一反三，切实落实检维修方案审核、相关方责任、交叉作业

协调、设备设施安全确认、安全技术交底、作业人员安全培

训、监护人员配备及现场监护等主体责任，切实防范事故发

生。 

（二）扎实推进钢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专项行动。基于对当前钢铁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和研

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已印发《关于开展钢铁企业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8〕

6 号），对钢铁企业煤气储存运输使用、高温熔融金属、检

维修作业等方面存在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开展全面对



标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按要求制定

方案，抓好落实。要强化执法力度，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重

大生产安全隐患仍未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整改的，要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严厉处罚；对整治不认真、整改不到位的企业，要

按照上限给予处罚，采取停产整顿措施，并对有关责任人进

行责任追究。 

（三）重点做好钢铁企业煤气作业等重点环节的安全管

理工作。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要突出重点，重点

督促检查企业煤气安全管理，通过执法促进钢铁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钢铁企业要针对煤气作业和检维修等重点环节，完

善制度，强化现场管理，切实做好煤气作业的停产、复产和

检维修工作；要认真分析煤气作业风险，制定有针对性的煤

气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做好现场监护等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同时，钢铁企业对安全生产设备设施应按照设备使用要求和

计划及时进行检（维）修；要推广和采用安全可靠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改善安全生产条

件，提升设备的安全性能，确保重点环节安全，防范事故发

生。 

（四）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各级安全

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辖区内钢铁企业认真组织企

业员工和临时进厂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和应急救援教育培训，

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掌握相关安全知识和

应急救援知识，提高遇险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要特别加强



对检维修作业现场监护人员的培训，确保在检维修监护期间

不脱岗，发现异常情况时能立即停止作业，并采取正确的应

急处理措施。 

（五）有关中央企业和钢铁企业集团公司要切实做好企

业安全生产统筹管理工作。各有关中央企业和各类钢铁企业

集团要切实担负起本企业、本集团的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企

业、集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按照本通报和《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关于开展钢铁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8〕6 号）的要求，抓

好本企业、本集团内部各企业工作的落实，对于不落实和工

作不力的，相关安全监管部门要严肃追究企业、集团公司有

关人员的责任。 

请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迅速将本通报传达到辖区内有

钢铁企业的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所有钢铁企业，集团公司传

达到集团所有钢铁企业，并切实督促抓好贯彻落实。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8 年 2 月 5 日 

 


